
韶环〔2020〕77 号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韶关市生态环境
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市生态环境局各科室、直属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局：

为加强我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库入库管理，根据《广东

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管理细则》（粤环函【2019】1135 号）及

《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

通知（粤环办【2020】3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现将《韶关市生态环境

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

行中遇到的问题，请迳向市局办公室反映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《韶关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库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4 月 23 日


	



